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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多种税率情况下

固 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计算
朱卫东  杜文军  杜 斌

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不同，适用税率不同，缴纳税额

的计算也不同。笔者在审计实务中，发现在适用多种

税率情况下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计税额的确认

及其计算还存在一定的问题，现举例介绍如下：

例：某工业企业 1995 年度向计委、税务等有关部

门申请并获准建职工住宅楼三栋，总建筑面积为 20 000

平方米，其中危房改建 5 000 平方米，总投资额为 1 200

万元。其中零税率投资额为 300万元，适用 5% 税率投

资额为 900万元。
该企业于 1996 年 12 月办理竣工决算。实际建筑

面积为 28 000平方米，总投资额为 2 380万元，三栋住

宅楼已全部售给企业职工，收取购房款 407.3万元。
方法一：
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计税额 = 全部投资额 -零

税率投资额 -职工购房款 = 2 380 - 300 - 407.3 = 1 672.7（万

元）

企业应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= 1 672.7 ×5% =

83.64（万元）

方法二：

3.企业应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= 5% 税率应交固

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+计划外投资部分应交固定资产投资

方向调节税 = 896.09 ×5% + 477.91 ×5 % =68.70（万元）

4.计划外投资部分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应处

以 5倍以下的罚款。这里假定处以 5倍罚款

罚金 = 477.91 ×5% ×5 = 119.48（万元）

5.企业应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罚金共计 188.18

万元。

从以上两种计算方法看，第一种方法，没有考虑到

计划外投资部分应交的税金，显然是错误的。第二种

方法，尽管考虑到了零税率投资额，但没有考虑到零税

率建筑面积，也是错误的。
正确的计算方法应为：

3.零税率建筑面积应分配的投资额 =每平方米投资额 ×

零税率面积 =0.085 ×5 000= 425（万元）

零税率建筑面积应分配的购房款 = 每平方米购房款 ×零

税率建筑面积 =0.01455 ×5 000=72.75（万元）

4.适用 5% 税率建筑面积应分配投资额 = 每平方米投资

额 ×适用 5% 税率建筑面积 = 0.085 ×（20 000 - 5 000）= 1 275

（万元）

适用 5% 税率建筑面积应分配购房款 =每平方米购房款

×适用 5% 税率建筑面积 =0.01455 ×15 000 = 218.25（万元）

5.计划外建筑面积应分配投资额 = 累计投资额 -零税率

建筑面积分配投资额 -适用 5% 税率建筑面积分配投资额 =

2 380 -425 - 1 275 =680（万元）

计划外建筑面积应分配购房款 = 职工支付购房总额 -零

税率建筑面积分配购房款 -适用 5% 税率建筑面积分配购房

款 =407.3 - 72.25 - 218.25 = 116.8（万元）

6.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计税额 =（零税率建筑面积

分配投资额 -零税率投资额）+（适用 5% 税率投资额 - 应分

配的购房款）+（计划外面积投资额 -应分配的购房款）=（425

- 300）+（1 275 -218.25）+（680 - 116.8）= 1 744.95（万元）

7.企业应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= 1 744.95 ×5% =

87.25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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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之规定，计划外投资部分应

处以 5倍以下的罚款（假定罚款 5倍）

罚金 = 563.2 ×5% ×5 = 140.8（万元）

9.企业应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罚金共计 228.05

责任编辑  宋军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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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个人所得税

税额计算与会计处理

娄德鹏

个人所得税法规定：“个人所得税以支付应税所得

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。”也就是说，单位对支付

个人所得要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。一般情

况是，单位将个人所得税税款扣下来，然后在规定的期

限内申报缴纳。从理论上讲，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负担

的，企业并不负担个人所得税税款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也

存在着单位为纳税人负担税款，以及应扣未扣、应交未

交被查出后由单位缴纳税款、滞纳金及罚款等问题。这

些都涉及会计处理问题，本文分几种不同情况，谈谈个

人所得税的会计处理。

一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会计处理

以个人取得工资、薪金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为例，

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是在个人领取工资、薪金的当天，因

此，单位在向个人发放工资、薪金时，应同时代扣个人所

得税。例如某企业，本月发放工资 100万元，应代扣个人

所得税 2万元，会计分录应为：

借：应付工资  1 000 000

贷：现金  980 000

其他应付款——应付代扣个人所得税  20 000

在次月 7 日前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时，会计分录

为：
借：其他应付款——应付代扣个人所得税  20 000

贷：银行存款  20 000

如果企业为了及时、正确地核算成本，只是计提和

分摊工资，当月并不发放，此时职工个人并无纳税义务，

企业也无代扣义务，会计分录为：
借：生产成本等有关科目

贷：应付工资

企业发放工资时再按上述方法做会计分录。

二、单位为纳税人负担个人所得税的税额计算与会

计处理

对于单位或个人为纳税义务人负担税款的计征问

题，国家税务总局曾以国税发（1994）089号文作了具体

规定，又专门以国税发（1996）199号文下发了《关于雇

主为其雇员负担个人所得税税款计征问题的通知》，企

业在对纳税人负担税款时，应分别不同形式进行会计处

理。
1.单位全额为纳税人负担税款的税额计算与会计

处理。
根据国税发（1994）089号文件第 14条的规定，举

例说明如下：

某公司为其雇员王某负担个人所得税，1997 年 7

月王某领取工资 3 000 元，则公司应为王某负担个人所

得税 241.18元，计算如下：

不含税所得额 =3 000 元 - 800 元 = 2 200 元

应纳税所得额 =（2 200元 - 125元）÷（1 - 15% ）

=2 441.18 元

应纳税额（即公司应为王某负担的税额）

= 2 441.18 元 ×15% - 125 元

=24 .18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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